國軍福利品  年「電子商城」供銷合約

訂約者：甲方：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       (以下簡稱甲方)

        乙方：                                (以下簡稱乙方)

履約期限：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簽約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 一 條：甲、乙雙方願以真誠合作之態度，及最公道、優惠之價格、最可靠之品質、最嚴密之管理、最週到之服務，以電子商城網銷方式，共同為國軍官兵及眷屬提供最便捷之服務。

第 二 條：乙方供應之福利品、價格，經雙方共同議定，乙方按甲方所傳輸需求數量供應，甲方以每月網路方式代銷並於次月五日前按銷售數量及報(議)價單所載之單(售)價，計算總銷售金額，扣除「電子商城」作業費(差價)，另扣除當月總銷貨款千分之一，作為電腦資訊（網路）作業處理費，及扣除當月總銷貨款千分之一，作為行銷活動規劃費後，以「劃撥方式」足額給付商品貨款。

第 三 條：甲方所屬單位或個人，對乙方如有合約外之要求，乙方應予拒絕，並通知甲方處理，保障乙方權益不受影響。

第 四 條：甲方如基於政策及供配需要，要求乙方配合事項，乙方願以合作支持之態度協助解決；甲方對乙方要求事項，應作公平妥善之處理，並予適切之答覆。

第 五 條：為期合作圓滿，業務推展順利，避免糾紛發生，有關履行本合約之細節詳載於電子商城-商品引進(登記)作業須知、本合約及附錄，甲、乙雙方同意對電子商城-商品引進(登記)作業須知、本合約及附錄所規定之事項完全履行。

第 六 條：乙方應配合甲方廣告宣傳作業所需，提供相關資料、文案，乙方未配合甲方需求，提供資料、文案者，視為乙方自動放棄甲方無償刊登宣傳之權益。

第 七 條：乙方應保證提供甲方福利品銷售價格優於乙方市面公告售價，另福利品（節品除外）若有新增時，依原議定（差價）提報甲方後辦理增供。
第 八 條：乙方有違反本合約之情事，甲方得以書面通知終止或解除合約之全部或部分，並得向乙方請求損害賠償。

第 九 條：因政策變更，乙方依約繼續履行不符公共利益者，或甲方因需要而終止或解除合約之全部或部分者，甲方得以書面通知終止或解除合約之全部或部分，甲方不須負擔任何賠、補償之責任。

第 十 條：合約期滿，甲方得依實際需要，要求乙方重新議價續約，或視營運需求狀況，經雙方協議同意後延約。

第十一條：乙方所提供之福利品，應依法提供甲方引介消費者鑑賞期限（7天），如消費者對福利品內容不滿意時，乙方應負責退還全額購買費用及作業費用。

第十二條：乙方對福利品之品質與服務，應依法保障甲方引介之消費者既有權益不受損失或變更，如（食）使用過程，使消費者蒙受身體、精神或財產損害或其他損失，由消費者對提供商品服務之業者(乙方)主張權利，乙方應直接對消費者負責，並負擔消費者提出之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三條：調理食品(含年菜套餐)供應廠商另收繳產物保險、廚師執照(丙級以上)、衛生檢驗報告等相關證明文件。
第十四條：乙方對消費者訂購套餐20套(含)以上並要求現場服務者，除提供甲方消費者相關資料(證照)外，為免爭端，另依雙方現場需求訂定「品保切結書」以明雙方權責。
第十五條：乙方所提供服務均應符合政府現有各項法令規章，如有違反者，概由乙方無條件負責，如甲方亦遭受消費者控告而請求損害賠償時，不論甲方是否應訴，其所支付之一切費用(包含但不限於和解費、裁判費、賠償金、律師費等等)，全部均由乙方負責無條件償還甲方，乙方絕無異議。

第十六條：乙方不得提供本合約逕與消費者或單位私下互有對價銷售行為，經查證屬實甲方將逕行終止本合約並要求乙方賠償差價收益損失。

第十七條：本合約條文及附錄所載者，為雙方履約之準據，應共同信守，任何一方均不得異議，若有違反本合約規定條款，未違約方均得逕行終止本合約。

第十八條：甲、乙雙方如因履行本合約及附錄之規定發生爭議而涉訟時，雙方合意由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九條：乙方未經甲方同意，不得將合約內容或甲方所提供業經核定機密等級之保密資訊洩漏、公示或交付予履約無關之第三人。 

第二十條：本合約一式貳份，分由甲、乙雙方各執壹份。
附錄
一、一般約定：
(一)甲、乙雙方之權利義務，除合約本文及電商-商品引進登記作業須知外，並應依本附錄為履行準據。
(二)凡發現乙方違反誠信原則或有假冒商標、重複領款、不依合約供應等違約情事者，甲方除依本附錄第八條作合理之認定與處理外，並將終止合約。
(三)乙方供應之福利品，其內外包裝必須與一般市售相同，不得藉形狀、花樣、顏色、特別標示等差異蓄意形成市場區隔，否則依違約處理；且應按「商品標示法」、「食品衛生管理法及施行細則」等政府主管機關有關規定標示之；商品之外包裝，應加印商品名稱、數量（箱入數）、條碼（單包、組包），並註明內容警語，如「玻璃」、「防震」、「防倒置」等標幟。
二、中途調價：
(一)本合約所訂產品，其供應價格係由甲、乙雙方共同議定，非依本條各款之規定並經雙方協議，不得變更。
(二)調價原則：
1.乙方供應之福利品，如因生產成本等因素致市價上漲，乙方得向甲方提出有關資料，函請調高原議供貨品價格，經甲方訪查市價屬實後與乙方重議進價，惟兩次申請需間隔6個月以上；其市價上漲幅度，如政府有規定者，則從其規定。
2.調價若有不實，違者調回原價格，並依調價期間該品項總銷售金額（以售價計算）10%，向甲方繳付懲罰性違約金。

三、交貨收貨：
(一)取單：本合約所訂品項，自生效日起乙方依時透過網際網路連線至甲方指定之電腦伺服器擷取訂單，若乙方對所擷取之資料有疑慮(問)或發生錯誤時，應即時主動向甲方確認之，「未按時取單」而延誤交貨，依附錄第八條第(十)項以「未到貨」處理。
(二)交貨：乙方送貨時以甲方發貨通知之限送日期、地點、備註為準，乙方如有延誤交貨，依附錄第八條第(十)項以「未到貨」處理。
(三)收貨：
1.乙方所交福利品，經收貨單位點收時，如有包裝不良、破包、凹罐…等損壞，概由乙方負責更換補足。
2.乙方所送福利品，同意由甲方收貨單位收貨後，開箱檢驗。如發現貨品不符，數量短少，或損壞變質等情形，經收貨單位簽證後，辦理退換（補）貨，並視實際情形依附錄第八條作合理之認定與處理。
(四)乙方供應福利品進貨末效期限律定如下（逾進貨末效期限，而遭甲方申配單位拒絕收貨者，視同未到貨，甲方得按違約條款處理）：
1.保存期限三個月以下（含三個月）者，須保有四分之三之效期，始可進貨。
2.保存期限三個月以上（不含三個月），十二個月以下（含十二個月）者，須保有三分之二之效期，始可進貨。
3.保存期限十二個月以上（不含十二個月）者，須保有二分之一之效期，始可進貨。（前運外島福利品比照上列標準辦理，惟需以到站當日為計算基準，乙方不得以船期延誤為由，要求甲方通融）。
四、運輸：
    乙方交貨以「自運送貨」方式行之，由乙方自行運送至甲方所指定之收貨地點。
五、行銷：
    為推廣福利品知名度及提昇銷售業績，甲方適時辦理節慶專刊之商品型錄印製與寄發，所需經費由乙方依刊登品項數量勻支，並由甲方自應付乙方之貨款中扣抵。
六、付款作業：
(一)甲方議進之福利品貨款，由金融機構匯入廠商銀行帳戶內（議進廠商應將銀行全銜及完整帳號以正式書函方式通知甲方），以利甲方辦理匯撥款項之用（開立帳戶銀行須為跨行通匯之銀行）或以政府發行之有價證劵給付。
(二)乙方請領銷貨款憑甲方銷貨領款對帳通知單（透過網際網路連線甲方伺服器擷取並自行列印），附統一發票或收據（合於免用統一發票者）領款，經甲方核對無誤，扣除應扣款項後，將貨款撥入請款廠商銀行帳戶。
(三)乙方因內部改組、公司名稱、公司負責人變更與原訂合約內容如有不符者，乙方必須檢同變更登記證明文件向甲方提出申請，經同意後，再行給付貨款（以上為銷貨款給付要件，不得引用於其他方面）。
(四)乙方應領貨款，自通知領款之日起，逾二年未領或拒領時，甲方得依民法第一百二十七條第八款規定主張時效消滅外，並視同乙方放棄權利，由甲方依法處理，乙方不得再提出異議。
(五)乙方應繳之型錄費、罰款或其他款項，甲方得逕自乙方貨款扣繳之。
七、履約保證：
(一)繳付履約保證金新台幣5萬元整，請於議價後至各銀行跨行電匯「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營業部(銀行代號為006，分行代號為0567)，帳戶：0560713120168，戶名：生產服務基金－福利處403專戶」支付，持該銀行發給之存款收款書收據送交主計組收執，於合約期滿後如無乙方應履約事項或待解決事項，始無息發還。

(二)合約屆滿，乙方應繳之違約金未繳者，應補繳之，如不補繳者，甲方得扣發其未領之貨款、保證金抵繳。
(三)乙方（含所屬單位成員及送貨人員）保證在合約期間，不向甲方申配單位或個人致送任何禮金、佣金、領贈及不得有邀宴、招待、聚賭或非公務上金錢往來（如互助會等）。乙方對派遣（委任）之業務員或送貨員應保證其「品德言行正常，無影響安全顧慮」，不得違犯甲方「保密」、「安全」規定。否則一經查覺或檢舉屬實，除公告停止進銷外，視情節得拒絕參加福利處議價。乙方應負賠償甲方因此項行為所受之損失外，並願接受法律之制裁。
八、違約處理：
(一)乙方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即予商品管制下架，並依情節之輕重及危害人體健康之程度，賠償甲方按該品項乙個月(違約日往前逆推30天)進貨之總價(以進價計)20%之懲罰性違約金。
1.所供之貨品規格、品質、包裝、說明等與市售品不一致者。
2.未經甲方同意變更供應貨品品名、包裝、規格、成分、型式、商標、標示內容或增加口味、型號等，先行供貨者。
3.所供應之福利品與合約不符，或被檢舉有過期、污漬、變質、發霉、生蟲、銹蝕及內藏異物等情事之一，經查屬實者。
4.所供貨品，其應有之標示（如製造日期、有效日期、保存期限等），未按商品標示法與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等相關法規標示者。
(二)乙方有上列（一）同品項第二次違約之情形時，不論違反(一)事由是否同一，應賠償甲方按該品項乙個月(違約日起逆推30天)進貨總數之總價(以進價計)30%之懲罰性違約金。
(三)乙方有前列（一）同品項第三次違約之情形時，即沒收履約保證金、終止合約，如有損害，並得向乙方請求損害賠償。
(四)「乙方所供之品項，經媒體報導刊登且有實證證明、或經政府公佈、或由甲方送檢之檢驗結果，顯示下列結果者，甲方除得依本項處理外，乙方應賠償甲方按該品項六個月(違約日起往前逆推180天)進貨總數價款(以進價計)科罰100%之違約金。如甲方因而遭消費者要求退貨，所代墊之退款，乙方應於收到甲方通知後當月內繳款(或由貨款扣抵)歸墊。

  A.內容物之成分、比例與標示不符成分、比對與標示不符，或標示不實。

  B.以低價成分混摻、偽、假冒或添加非定添加物。

(五)乙方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甲方對乙方供應之貨品，得為管制下架、終止合約、沒收履約保證金並充作懲罰性違約金。
1.以未經議價之貨品冒充福利品供貨者。
2.以不同品質、規格之貨品混入申配單位申請品項之內供應者。
3.供應之貨品，擅自塗改製造日期與安全期限者。
4.所供貨品，凡包裝、品質經鑑定確有危害人體健康，或致生損害於消費者及第三人時，除依法究責外，乙方並負一切賠償責任。
5.所供罐（瓶）裝貨品，容器發生爆炸，如傷害人體，或造成其他損害者，將依法追究責任與賠償。
6.所供貨品涉及逃漏稅捐或偽造仿冒，因而違反國家有關法令條例，經查屬實者，即移送檢調機關依法追究刑責。
(六)乙方供應貨品，經報刊登載或法定檢驗單位發布之檢驗結果有危害人體健康者，甲方得先予管制下架。經改善或由原檢驗單位複驗合格公佈後，解除管制，如仍不合格則繼續管制至約滿停進。
(七)報刊輿論與顧客反映之各項商品，食（飲）後有腹瀉、嘔吐情事，經查屬實者，甲方得先予管制下架，複驗合格後解除管制，仍不合格則停進並得按前述第(二)、(三)項之標準審酌處理。
(八)乙方對於所供品項辦理與甲方同性質之其他市場促銷活動，未通知甲方同時比照辦理者，一經查覺，乙方即應優為辦理，否則甲方得予管制下架。
(九)乙方供應品項，如市價下跌，應主動通知甲方降低進價，否則一經甲方查覺，即予管制下架，嗣候始得重議進價。
(十)乙方不擷取訂單，或擷取訂單而不送貨，或於限送時間內全數或部分未完成交貨（非甲方可歸責之原因），均屬「未到貨」，乙方應按該批次該品項訂單貨值（以進價計算）10%，向甲方繳付懲罰性違約金。
(十一)乙方不得自行送貨或與申配單位私自結算貨款，如經發現，甲方除依規定查處所屬失職人員外，並對乙方第一次違約，科罰私自送貨數量（以進價計算至元為止）總價100%，第二次則對乙方供應之所有貨品終止合約並沒收履約保證金。
(十二)乙方供應貨品，原裝短少（裝箱數量短少），經甲方收貨單位開箱清點時發覺，雙方清點確認，經由各站經理簽證屬實者，除應將所短少數量補足外，並依所短少貨品數量進價罰款100％之懲罰性違約金（計算至元為止）。
(十三)每次違約罰金，其未滿新臺幣壹千元者，均以壹千元計算（不含未到貨）。
(十四)乙方違約事項，本合約「違約處理」未訂明處理標準者，甲方得按違約事實，參照本合約違約處理相關條款作合理之認定與處理。
九、商品標示：
(一)福利品包裝，應按經濟部「商品標示法」、衛生署「食品衛生管理法及施行細則」等政府主管機關有關規定標示之。
(二)進口商品除按前(一)項規定標示外，並應附中文標示及說明書，其內容不得較原產地之標示及說明書簡略。輸入之商品或原產地附有警告標示者，比照辦理。
(三)乙方如有標示不實或違反食品衛生、醫藥保健及環保衛生等規定，經主管機關公告須加改善者，甲方得先予管制進銷，俟其改善經主管機關認可後，再解除管制。
十、樣品繳送與處理：
(一)乙方供應甲方之產品，均須繳交商品一份存證。
(二)樣品為乙方提供甲方之陳列品，合約解除時，不作退還處理。 
甲  方：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
法定代理人：

地  址：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一段三號7樓

電  話：(02)2392-2377

乙  方(公司行號)：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貼12元


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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